
 

株教函〔2024〕6 号 

 
株洲市教育局 

关于攸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醴陵市特殊教育学校
增设中职部（班）的批复 

 
攸县教育局、醴陵市教育局： 

根据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《湖南省特殊

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（2022－2025 年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

攸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醴陵市特殊教育学校增设中职部（班）的请

示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同意在攸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醴陵市特殊教育学校增设中

职部（班），开展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。 

二、你们要加强对所属学校的建设和教育教学安全等方面的

指导，确保学校达到《湖南省特殊教育中职部（班）设置标准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确保教育质量和安全，办出成效、办出特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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